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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騎劫國歌法公聽會 亂港派被逐
反對派推波助瀾 范國威死纏推倒保安

與黃之鋒􀎠拍住上􀎡
區諾軒議辦恐成􀎠獨􀎡窟

大公報記者 冼國強

反對派與 「亂港」 分子一唱一和，企圖騎劫立法會《國歌法》
本地立法公聽會。在昨日的公聽會上，多個反對派議員點名要把
自己的發言時間讓給張倩盈、黃之鋒等 「 『亂港派』 急先鋒」 ，
遭主持會議的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廖長江和副主席周浩鼎嚴詞拒
絕。其中范國威因持續糾纏而被趕離會場，他又一度推撞保安員
，導致雙雙倒地。一名激進學生更在會上高喊 「香港獨立、以死
相搏」 口號及展示 「港獨」 旗幟，其間亦有反對派議員幫腔。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中聯辦法律部
部長王振民昨日出席一新書講座時，提及基本法
產生至今的六次人大釋法，認為釋法符合國家對
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亦符合香港社會發展
需要。

與憲法切割乃自欺欺人
王振民在講座上以 「新憲制帶給香港什麼變

化─以 『人大釋法』和 『人大決定』為例」發
表演講。他表示，憲法是國家主權最集中的法律
體現，國家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必然帶來國家
法統和憲制的恢復，即恢復憲法對香港的效力
。他指出，把基本法孤立於憲法，試圖把基本

法打造成獨立於國家憲法的 「香港憲法」，都是
對 「一國兩制」的誤解和歪曲， 「任何試圖切割
基本法與憲法的關係、香港特區與國家憲制關係
的行為，都是學術和政治不誠實的表現，都是自
欺欺人」。

令基本法可解決新問題
王振民提及1990年基本法產生迄今的六次人

大釋法，強調每次釋法都使基本法可以解決新問
題，做到與時俱進，相關的人大決定都是按香港
社會發展，適時作出有法律效力的決定。他說，
香港似乎有人對人大釋法有所誤解，以為是要跟
香港過不去，但事實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每次釋

法都非常謹慎和克制，不會輕易釋法。
談到本港因梁頌恆及游蕙禎違法宣誓而引發

的第五次人大釋法，王振民表示， 「沒有違法，
就沒有釋法」，先有挑戰基本法、違法的行為，
才會有釋法去解釋基本法， 「如果好好去宣誓，
人大常委會怎會去釋法呢？所有麻煩是誰帶來的
？」他認為，有關人士自己應先作反思。

同場的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大法律學院教
授陳弘毅亦就該事件表示，相關釋法並不影響本
港法治，因為本地法律《宣誓及聲明條例》本就
列明，官員及議員在就職宣誓時拒絕及忽略其宣
誓，即屬失去官職及議席。但基本法中無相關內
容，故釋法可澄清條文含義，並補充不足。

王振民：人大釋法符合港發展需要

聶德權：冀以整全開放心態看待國歌法

政制事務委員會連續第二周舉辦的《
國歌法》公聽會，共分為四節，每節都先
邀請與會的公眾人士逐一發言，再由官員
和議員作回應和跟進。

狂言􀎠一聽到國歌就想嘔􀎡
在公聽會上學聯主席張倩盈狂言 「一

聽到國歌就想嘔」，之後香港專業及資深
行政人員協會政治及公共行政委員姚潔凝
狠批張倩盈： 「請你離開香港、不要搞亂
香港。」而范國威在發言完之後 「抽水」
，點名邀請 「市民」張倩盈，用自己剩餘
的發言時間再度發言。主持會議的廖長江
隨即表明，發言時間的分配應由主席決定
，而他剛才已裁決公眾發言環節完結。

范國威對此不滿，稱覺得不清楚公眾
人士的發言內容，希望給他們機會表達。
廖長江反駁說，議員可通過發問的形式，
讓官員解答。儘管在廖的詢問下，范已講
出所謂不清楚的問題，廖亦願意請聶德權
回應，但范仍不依不饒，要求讓出時間。
廖長江則強調，不能任意請個別人士再作
補充，否則會造成不公。

其後教育界葉建源接力發炮，依然失
敗而回。眼見獲反對派群星拱照的機會正

在流失， 「市民」張倩盈從座位起身，自
顧自發言。同時范國威亦繼續助攻，在座
位上叫囂。

廖長江：堅決不容搗亂
廖長江於是把二人均趕離會議室，並

表明： 「我就是腰斬這個會議，都不會給
你搗亂」。其間范國威並推撞執行職務的
保安員，導致雙雙倒地。

翻查資料，張倩盈三月出任學聯代表
會主席，其後受訪時表明會就《國歌法》抗
爭，包括以身試法噓國歌，甚至不惜負上
刑責，又稱自決派最接近自己的理念。前
年11月，她在城市論壇上更公開鼓吹暴
動，稱釋法下當然要如旺角暴亂般上街抗
爭，又揚言「『港獨』從來都是一條路」。

到了下午， 「亂港派」更君肆無忌憚
在會上播 「獨」。打正 「港獨」旗號的 「
學生獨立聯盟」，其代表陳家駒發言時公
然狂喊 「香港獨立、以死相搏」口號，又
企圖離座衝前，展示疑似寫有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 「港獨」旗幟。他隨即被當
時主持會議的委員會副主席周浩鼎驅逐，
朱凱廸則在座位上為陳幫腔、提出規程問
題，惟另一公眾人士已開始發言，無人理

會他，之後他便離開會議室。

台下玩手機 台上􀎠扯貓尾􀎡
面對這一場面，主張 「自決」的眾志

黃之鋒無動於衷。當時坐在陳家駒右手邊
第四個座位的他，正等待不久後輪到自己
發言。他發言時，亦為 「港獨」分子的言
行辯護叫好，質疑 「是否 『港獨』在立法
會唔講得。」

該節公聽會進入尾聲，過半數公眾人
士已離開，但黃之鋒一直未走，亦不聆聽
會上發言，只是低頭不停按手機。這一現
象到毛孟靜發言時得出答案：她稱要聽年
輕人的意見，因此同樣要求以點名方式把
自己的發言時間讓出，對象正是黃之鋒，
而當時在場的公眾當中還有多位年輕人。

周浩鼎引用廖長江早前的裁決拒絕後
，毛孟靜和譚文豪分別在座位上大喊及提
出規程問題，以示不滿，並不斷糾纏。毛
更一度用手指向其他公眾人士自言自語，
表情十分兇狠。抗議無效後，二人隨即離
開會議室。不足一分鐘，黃之鋒亦收拾物
品離去。

資料來源：《國歌法》第二次公聽會現場答問內容
大公報記者整理

【大公報訊】記者莊恭誠報道
：對於有公眾人士昨日在立法會《
國歌法》公聽會上質疑，《國歌法
》本地立法是 「逼人愛國」，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反駁說，
訂立《國歌法》的目的是希望確立
尊重國歌的訊息，並為禁止故意侮
辱國歌的行為而設立刑罰。他又認
為，愛國情操是每個人自己的經歷
和感受，逼不出來，希望社會勿流
於偏激、以偏概全，以較整全和開
放的心態去看待《國歌法》。

心存尊重不會誤墮法網
公聽會上的另一大關注點，是

侮辱、貶損的定義不夠清晰。聶德
權重申，若本身尊重國歌，就無需
擔心會誤墮法網。他指出，觸犯《國歌
法》的刑事門檻不低，須有足夠證據
才可提出檢控，法庭亦會在考慮多
項因素之下，作出公正裁決。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在會上問及
，公眾能否對國歌進行二次創作。
她認為，當局不能夠只講原則，並
讓公眾自行揣摩細節。聶德權表明
，國歌不容惡搞，國歌的歌詞和歌
譜亦不容篡改。他又表示，如果
創作時有需要節錄國歌，將視乎創
作內容整體是否存在侮辱國歌的情
況。

需兼顧兩地制度與法律
被問到若有人違反無罰則的條

文，例如有教師拒絕教授國歌，當

局會如何處理。聶德權指出，現有
教育條例下已對這一情況列明罰則
，到時會按教育條例和相關機制處
理，《國歌法》不會給教育界帶來
額外要求。他還補充說，《國歌法
》本地立法列出有關國歌教育的條
文，是為了反映全國性法律中的相
同條文，在本地立法過程中，當局
需兼顧兩地制度與法律原則。

當局在《國歌法》本地立法討
論文件中指出，行政長官將參考國
旗及國徽條例，規定應當奏唱國歌
的場合。有出席公聽會的人士提到，
在這些官方場合以外的私人場合奏
國歌，現場參與者是否受《國歌法
》規管。

聶德權表示，任何團體都可決
定，其舉辦的活動是否安排奏唱國
歌的環節，但只要出席奏唱國歌的
場合，就必須作出尊重國歌的表現
。聶德權還強調，《國歌法》已列
入基本法附件三，屬須在香港特區
實施的全國性法律，社會現時應集
中討論如何做好本地立法工作。

《國歌法》中對侮辱、貶損的定義不清晰？

聶德權：若本身尊重國歌，就無需擔心
會誤墮法網。觸犯國歌法的刑事門檻不
低，須有足夠證據才可提出檢控，法庭
亦會在考慮多項因素之下，作出公正裁
決。

國歌可否二次創作？

聶德權：國歌不容惡搞，國歌的歌詞和
歌譜亦不容篡改。如果創作時有需要節
錄國歌，將視乎創作內容整體是否存在
侮辱國歌的情況。

若在非官方場合的活動中安排奏
國歌環節，《國歌法》是否適用？

聶德權：任何團體都可決定，其舉辦的
活動是否安排奏唱國歌的環節，但只要
出席奏唱國歌的場合，就必須作出尊重
國歌的表現。

若有教師拒教國歌，但《國歌法》
又無列出罰則，如何處理？

聶德權：現有教育條例下已對這一情況
列明罰則，到時會按教育條例和相關機
制處理，《國歌法》不會給教育界帶來
額外要求。《國歌法》本地立法列出有
關國歌教育的條文，是為了反映全國性
法律中的相同條文，在本地立法過程中
，當局需兼顧兩地制度與法律原則。

聶回應與會者問題撮要

【大公報訊】區諾軒在
三月立法會補選中勝出，當
時主張 「自決港獨」的眾志
為其全面操盤選舉工程，加
上雙方在地區工作中頻頻 「

拍住上」，引起社會擔憂 「港獨」分子在
被DQ機制遏制後，會在反對派議員的暗
中相助下，滲透入立法會等體制架構。而
眾志黃之鋒和區諾軒近日的言行，似乎透
露這種擔憂正變成現實。

記者昨日在立法會《國歌法》公聽會
後發現，出席公聽會的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離場後未有離開立法會大樓，而是搭升
降機直奔九樓。目前反對派議員的立法會
辦事處大多設在九樓和十樓，區諾軒當選
後，入駐的恰恰是眾志主席羅冠聰被DQ
前在九樓的辦事處。

自爆聘用黃之鋒羅冠聰
記者又在立法會圖書館查閱到議員開

支紀錄，發現區諾軒在當選的三月已申領
逾84萬辦事處開設及營運資金，該金額達
到可申領的上限。雖然區諾軒暫未申報
議員助理的薪金開支，但他日前在民主黨
前主席劉慧卿主持的網台節目上已承認，

黃之鋒和羅冠聰都正在他的議員辦公室工
作。

昨日的公聽會上，儘管區諾軒與黃之
鋒未有直接互動，但記者觀察到，區諾軒
在15時03分進入會議室，坐下後不時低頭
看手機及抬頭望時鐘，又多次望向公眾人
士座位。當時距離黃之鋒出席的下一節公
聽會開始，還有12分鐘。

區諾軒在該節公聽會尾聲發言。完結
之際，他朝公眾人士座位問了一句： 「我
講完了，看看還有無市民想講？」同一時
刻，一位公眾人士舉手示意想發言，但終
因時間所限未能成事。區諾軒之後便離開
會議室，未等黃之鋒入場。

資料顯示，這位公眾人士名叫葉錦龍
，任組織 「西環飛躍動力」召集人。該組
織主張 「社區自主」等理念，與眾志關係
密切。

前年立法會選舉，葉錦龍曾為羅冠聰
站台；許智峯搶手機事件後，他亦與黃之
鋒同場為許請願，兩個組織的成員又一同
赴私隱專員公署，為許鳴冤；同樣在前年
，眾志和西環飛躍動力成員曾聯手，向來
港視察的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
江示威。

▲范國威（箭咀示）被保安驅逐離開會議廳，其間一度推撞保安員至雙雙倒地
電視截圖

▲廖長江驅逐范國威離場，表明： 「腰
斬會議，都不會給你搗亂。」 電視截圖

▲黃之鋒會後搭升降機直上立法會九樓
大公報記者冼國強攝

◀區諾軒辦公室正是設在立法會九樓

▲黃之鋒出席完公聽會後未有即時
離開立會大樓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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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德權強調訂立國歌法的目的
是希望確立尊重國歌的訊息

⬇⬇


